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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专项债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总体评价说明

[2026]京会兴咨字第 00770196 号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萍乡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发行人”）

申请萍乡市市本级学前教育提升改造项目已融资金调整至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

—2022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补短板专项债券（二十三期）—2022年江西省政府专项

债券（四十一期）（萍乡市）（以下简称“本期债券调整”）的审计机构，我所对本期

债券总体方案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总体评

价。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财

务信息的审核》。发行人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

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

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

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

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

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总体评价仅供萍乡市市本级学前教育提升改造项目已融资金调整至萍乡市儿

童医院建设项目—2022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补短板专项债券（二十三期）—2022年

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四十一期）（萍乡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1．本期债券调整项目应付本息情况

拟调整项目系萍乡市市本级学前教育提升改造项目—2022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



2

补短板专项债券（二十三期）—2022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四十一期），项目情

况：

项目系萍乡市市本级学前教育提升改造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萍乡市内 5

个公办幼儿园的改扩建，分别为萍乡市实验幼儿园、萍乡市保育院、萍乡市第二幼

儿园、萍乡市第三幼儿园、萍乡市商业保育院。项目总建筑面积 35500 平方米，其

中 5所幼儿园教学楼总面积 30175平方米，其他配套总建筑面积 5325平方米，操场

总面积 6120平方米，可容纳 2040名幼儿上学。

总投资为 13,000.00 万元，项目拟发行专项债券 6,500.00 万元，已申请发行

6,000.00 万元，建设单位自筹资本金 6,500.00 万元。因项目已竣工，结余债券资金

450万元，现申请资金用途调整。

调整后项目为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

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拟融资金额 36,000.00万元，一期已申请发行 9,700.00

万元，发行利率 2.42%，发行年限 30年；二期已申请发行 9,800.00万元，发行利率

2.09%，发行年限 30年；本次调整专项债券 450.00万元，2022年发行，发行利率 3.25%，

发行年限 15年，假设剩余融资利率 4.50%，期限 30年，由实施单位在运营期每半年

支付债券利息，第三十年到期一次偿还本金，本期拟调整债券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余

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2026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2027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2028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2029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2030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2031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2032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2033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2034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2035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2036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2037 年 450.00 450.00 3.25% 14.63
合计 450.00 1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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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作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通过门诊

收入、住院收入等实现。

（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假设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按照情景 1：项目收入及成本按实现的 100%；情

景 2：项目收入下降 10%；情景 3：项目成本上升 10%；情景 4：项目收入下降 10%，

项目成本上升 10%四种情景下，自融资开始日起三十年内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入情

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增速 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入

情景 1 169,674.27
情景 2 119,682.76
情景 3 136,650.10
情景 4 86,658.59

3．预期门诊收入、住院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不同情景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增速 本息覆盖倍数

情景 1 2.39
情景 2 1.68
情景 3 1.92
情景 4 1.22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

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

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提供足够的

资金支持，保证该项目顺利完成。同时，门诊收入、住院收入为后续资金回笼手段，

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足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还本付息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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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1

（特殊普通合伙）（盖章）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2

二○二六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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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说明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对项目收益

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预期门诊

收入、住院收入等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施项目收益和融资的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募投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以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为基础，结合预期

的门诊收入、住院收入等，对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了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预测表。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预测的门诊收入、住院收入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

成本费用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项目概况

1．建设内容和规模

项目建设总建筑面积约 5490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40900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约 14000 平方米。并建设相应的配套设施等，儿童医院设立床位 30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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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投资及资金来源

根据萍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萍发改审字【2023】45号），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5,000.00万元，拟发

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6,000.00万元，一期已申请发行 9,700.00万元，二期已申请发

行 9,800.00万元，本次调整专项债券 450.00万元，项目单位自筹资金 9,000.00万元。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项目说明

1、经营收入

本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为门诊收入、住院收入。

（1）门诊收入分析

由于 2020～2022 年一直疫情反复，数据波动较大，2022 年 12月开始疫情封

控已正式放开，社会将正式偏向稳定，参考萍乡市妇幼保健院疫情前 2019 年门诊

量达到 470633 人次，其中纯粹儿科人数已达到 254471 人次，加上其他部分妇幼

均可的公共科目，人数可观：

考虑项目建成后从萍乡市妇幼保健院独立分出幼儿方面业务，保守预计运营期

第一年入院门诊人数达到萍乡市妇幼保健院业务量的 50%，即 17.9 万人次/年，之

后每年门诊人次逐年增长 10%，至 25万人次不再增长。

参考 2021 年萍乡市妇幼保健院次均门诊费用为 331.1 元。项目保守预测 2025

年萍乡市儿童医院投入运营后次均门诊费用为 300 元的基准计算，考虑社会经济发

展，参考萍乡市妇幼保健院门诊费用过去三年增长率平均为 10.54%，保守预测运营

期次均门诊费用每年增长 2%。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年诊断人次（人） 门诊单价（元） 门诊收入（万元）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0.00

运营期

第三年 179,000.00 300.00 5,370.00
第四年 196,900.00 306.00 6,025.14
第五年 216,590.00 312.12 6,760.21
第六年 238,249.00 318.36 7,584.90
第七年 250,000.00 324.73 8,118.25
第八年 250,000.00 331.22 8,280.50
第九年 250,000.00 337.84 8,446.00
第十年 250,000.00 344.60 8,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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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年诊断人次（人） 门诊单价（元） 门诊收入（万元）

第十一年 250,000.00 351.49 8,787.25
第十二年 250,000.00 358.52 8,963.00
第十三年 250,000.00 365.69 9,142.25
第十四年 250,000.00 373.00 9,325.00
第十五年 250,000.00 380.46 9,511.50
第十六年 250,000.00 388.07 9,701.75
第十七年 250,000.00 395.83 9,895.75
第十八年 250,000.00 403.75 10,093.75
第十九年 250,000.00 411.83 10,295.75
第二十年 250,000.00 420.07 10,501.75
第二十一年 250,000.00 428.47 10,711.75
第二十二年 250,000.00 437.04 10,926.00
第二十三年 250,000.00 445.78 11,144.50
第二十四年 250,000.00 454.70 11,367.50
第二十五年 250,000.00 463.79 11,594.75
第二十六年 250,000.00 473.07 11,826.75
第二十七年 250,000.00 482.53 12,063.25
第二十八年 250,000.00 492.18 12,304.50
第二十九年 250,000.00 502.02 12,550.50
第三十年 250,000.00 512.06 12,801.50

合计 272,708.75

（2）住院收入分析

项目建成运营后作为萍乡唯一家儿童专科医院，除了萍乡妇幼保健院自身分离

出去的儿科业务，对于萍乡市其他医院儿科方面也会起到引流作用，人数不仅限于

现萍乡妇幼保健院儿科住院人数，保守预计运营期第一年入院人次为 8870 人次，

之后预测每年增长 10%，至 12000人次不再增长：

参考萍乡市妇幼保健院 2019～2021 年平均次均住院费用为 5191.27 元，项目

按其平均次均住院费用 5191.27 元为基准计算，萍乡市妇幼保健院过去三年增长率

平均为 9.84%，项目保守预测运营期日均门诊费用每年增长 2%。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入院人次
住院次均费用

（元/人次)
住院收入（万元）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运营期

第三年 8,870.00 5,191.27 4,604.66
第四年 9,757.00 5,295.10 5,166.43
第五年 10,732.70 5,401.00 5,7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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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入院人次
住院次均费用

（元/人次)
住院收入（万元）

第六年 11,805.97 5,509.02 6,503.93
第七年 12,000.00 5,619.20 6,743.04
第八年 12,000.00 5,731.58 6,877.90
第九年 12,000.00 5,846.21 7,015.45
第十年 12,000.00 5,963.13 7,155.76

第十一年 12,000.00 6,082.39 7,298.87
第十二年 12,000.00 6,204.04 7,444.85
第十三年 12,000.00 6,328.12 7,593.74
第十四年 12,000.00 6,454.68 7,745.62
第十五年 12,000.00 6,583.77 7,900.52
第十六年 12,000.00 6,715.45 8,058.54
第十七年 12,000.00 6,849.76 8,219.71
第十八年 12,000.00 6,986.76 8,384.11
第十九年 12,000.00 7,126.50 8,551.80
第二十年 12,000.00 7,269.03 8,722.84

第二十一年 12,000.00 7,414.41 8,897.29
第二十二年 12,000.00 7,562.70 9,075.24
第二十三年 12,000.00 7,713.95 9,256.74
第二十四年 12,000.00 7,868.23 9,441.88
第二十五年 12,000.00 8,025.59 9,630.71
第二十六年 12,000.00 8,186.10 9,823.32
第二十七年 12,000.00 8,349.82 10,019.78
第二十八年 12,000.00 8,516.82 10,220.18
第二十九年 12,000.00 8,687.16 10,424.59
第三十年 12,000.00 8,860.90 10,633.08
合计 227,207.31

2、经营成本

（1）工资及福利费

按照《三级儿童医院评审标准（2011 年版）》（卫医管发〔2011〕79 号），

三级儿童医院应满足开放床位与卫生技术人员之比 1∶1.15，开放床位与护士人员之

比≥0.4:1，项目卫生技术人员与护士按 1∶1.6 配备，人员数量为 480 人，其他行政

及后勤人员按 1∶0.3 配备，人员数量为 90 人，合计 570 人。本项目参考萍乡各

医院薪资情况，人均工资福利费按 9 万元/年计算，经计算项目，年工资与福利费用

合计为 4104 万元，项目为公立医院，人员区分编内以及编外工作人员，编内成本

一般为财政支出，不计入成本，参考萍乡市市卫健委发布的 2022 年萍乡市妇幼保

健院预算公开，萍乡市妇幼保健院现有编制人数 317 人，萍乡市妇幼保健院现有床

位为 410 张，则床位与编制人员比约为 1：0.78，项目床位数为 300 张，预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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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名额为 300×0.78=234 人，则编外工作人员为 336 人，纳入成本的年工资与福

利费为 3024 万元，工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工资每三年增长 5%。

（2）药品及营业费用

项目预测运营期药品成本占营业收入的 40%。

（3）维修费

修理费按项目形成的折旧费用的 10%计算。

（4）外购燃料和动力费用

本项目年用电 412.30 万千瓦时，年用天然气 36618.93m³，年用水 8.51 万吨，

根据赣发改价管〔2020〕997号一般工商业为 0.6161 元/千瓦时，根据萍发改价管字

〔2019〕412号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最高销售价格为 3.04 元/立方米，根据萍发改收

费字〔2009〕411 号，行政事业单位水价合计为 3.4 元/吨。项目年电费为 254.02 万

元，天然气费用为 11.13 万元，水费为 28.93 万元。

（5）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培训费，管理费用、办公用品等，参考同类医院的费用水平，

按营业收入的 3%估算；

（6）税金

依据国家税收行业规定，公共医院是福利性事业单位，免征增值税及地方附加

税；

营业成本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外购燃料

和动力费

用

药品及营业

费用

工资及福利

费

修理费和

维护费

其他营业费

用

经营成本合

计

建设

期

第一年

第二年 -

运营

期

第三年 294.08 3,989.86 3,024.00 107.37 299.24 7,714.55

第四年 294.08 4,476.63 3,024.00 107.37 335.75 8,237.83

第五年 294.08 5,022.78 3,024.00 107.37 376.71 8,824.94

第六年 294.08 5,635.53 3,175.20 107.37 422.66 9,634.84

第七年 294.08 5,944.52 3,175.20 107.37 445.84 9,967.01

第八年 294.08 6,063.36 3,175.20 107.37 454.75 10,094.76

第九年 294.08 6,184.58 3,333.96 107.37 463.84 10,3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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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外购燃料

和动力费

用

药品及营业

费用

工资及福利

费

修理费和

维护费

其他营业费

用

经营成本合

计

第十年 294.08 6,308.30 3,333.96 107.37 473.12 10,516.83

第十一年 294.08 6,434.45 3,333.96 73.03 482.58 10,618.10

第十二年 294.08 6,563.14 3,500.66 73.03 492.24 10,923.15

第十三年 294.08 6,694.40 3,500.66 73.03 502.08 11,064.25

第十四年 294.08 6,828.25 3,500.66 73.03 512.12 11,208.14

第十五年 294.08 6,964.81 3,675.69 73.03 522.36 11,529.97

第十六年 294.08 7,104.12 3,675.69 73.03 532.81 11,679.73

第十七年 294.08 7,246.18 3,675.69 73.03 543.46 11,832.44

第十八年 294.08 7,391.14 3,859.47 73.03 554.34 12,172.06

第十九年 294.08 7,539.02 3,859.47 73.03 565.43 12,331.03

第二十年 294.08 7,689.84 3,859.47 73.03 576.74 12,493.16

第二十一年 294.08 7,843.62 4,052.44 73.03 588.27 12,851.44

第二十二年 294.08 8,000.50 4,052.44 73.03 600.04 13,020.09

第二十三年 294.08 8,160.50 4,052.44 73.03 612.04 13,192.09

第二十四年 294.08 8,323.75 4,255.06 73.03 624.28 13,570.20

第二十五年 294.08 8,490.18 4,255.06 73.03 636.76 13,749.11

第二十六年 294.08 8,660.03 4,255.06 73.03 649.50 13,931.70

第二十七年 294.08 8,833.21 4,467.81 73.03 662.49 14,330.62

第二十八年 294.08 9,009.87 4,467.81 73.03 675.74 14,520.53

第二十九年 294.08 9,190.04 4,467.81 73.03 689.25 14,714.21

第三十年 294.08 9,373.83 4,691.20 73.03 703.04 15,135.18

合计 8,234.24 199,966.44 104,724.07 2,319.56 14,997.48 330,241.79

3、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现金净流入

萍乡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运营期间共有门诊收入、住院收入等收入，扣除经营

成本，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现金净流入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门诊收入 住院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运营期

第三年 5,370.00 4,604.66 7,714.55 2,260.11
第四年 6,025.14 5,166.43 8,237.83 2,953.74
第五年 6,760.21 5,796.73 8,824.94 3,732.00
第六年 7,584.90 6,503.93 9,634.84 4,453.99
第七年 8,118.25 6,743.04 9,967.01 4,894.28
第八年 8,280.50 6,877.90 10,094.76 5,063.64
第九年 8,446.00 7,015.45 10,383.83 5,077.62
第十年 8,615.00 7,155.76 10,516.83 5,253.93

第十一年 8,787.25 7,298.87 10,618.10 5,4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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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门诊收入 住院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第十二年 8,963.00 7,444.85 10,923.15 5,484.70
第十三年 9,142.25 7,593.74 11,064.25 5,671.74
第十四年 9,325.00 7,745.62 11,208.14 5,862.48
第十五年 9,511.50 7,900.52 11,529.97 5,882.05
第十六年 9,701.75 8,058.54 11,679.73 6,080.56
第十七年 9,895.75 8,219.71 11,832.44 6,283.02
第十八年 10,093.75 8,384.11 12,172.06 6,305.80
第十九年 10,295.75 8,551.80 12,331.03 6,516.52
第二十年 10,501.75 8,722.84 12,493.16 6,731.43

第二十一年 10,711.75 8,897.29 12,851.44 6,757.60
第二十二年 10,926.00 9,075.24 13,020.09 6,981.15
第二十三年 11,144.50 9,256.74 13,192.09 7,209.15
第二十四年 11,367.50 9,441.88 13,570.20 7,239.18
第二十五年 11,594.75 9,630.71 13,749.11 7,476.35
第二十六年 11,826.75 9,823.32 13,931.70 7,718.37
第二十七年 12,063.25 10,019.78 14,330.62 7,752.41
第二十八年 12,304.50 10,220.18 14,520.53 8,004.15
第二十九年 12,550.50 10,424.59 14,714.21 8,260.88
第三十年 12,801.50 10,633.08 15,135.18 8,299.40
合计 272,708.75 227,207.31 330,241.79 169,674.27

（三）项目收益抗压能力测试

鉴于项目收益预测依赖于一定的假设条件，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于

未来收益和现金流进行预测，未来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着保守性原则，对项

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足本息偿付的可靠性指标。

1．当项目收入下降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门诊收入 住院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运营期

第三年 4,833.00 4,144.19 7,714.55 1,262.64
第四年 5,422.63 4,649.79 8,237.83 1,834.59
第五年 6,084.19 5,217.06 8,824.94 2,476.31
第六年 6,826.41 5,853.54 9,634.84 3,045.11
第七年 7,306.43 6,068.74 9,967.01 3,408.16
第八年 7,452.45 6,190.11 10,094.76 3,547.80
第九年 7,601.40 6,313.91 10,383.83 3,531.48
第十年 7,753.50 6,440.18 10,516.83 3,676.85

第十一年 7,908.53 6,568.98 10,618.10 3,859.41
第十二年 8,066.70 6,700.37 10,923.15 3,8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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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门诊收入 住院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第十三年 8,228.03 6,834.37 11,064.25 3,998.15
第十四年 8,392.50 6,971.06 11,208.14 4,155.42
第十五年 8,560.35 7,110.47 11,529.97 4,140.85
第十六年 8,731.58 7,252.69 11,679.73 4,304.54
第十七年 8,906.18 7,397.74 11,832.44 4,471.48
第十八年 9,084.38 7,545.70 12,172.06 4,458.02
第十九年 9,266.18 7,696.62 12,331.03 4,631.77
第二十年 9,451.58 7,850.56 12,493.16 4,808.98

第二十一年 9,640.58 8,007.56 12,851.44 4,796.70
第二十二年 9,833.40 8,167.72 13,020.09 4,981.03
第二十三年 10,030.05 8,331.07 13,192.09 5,169.03
第二十四年 10,230.75 8,497.69 13,570.20 5,158.24
第二十五年 10,435.28 8,667.64 13,749.11 5,353.81
第二十六年 10,644.08 8,840.99 13,931.70 5,553.37
第二十七年 10,856.93 9,017.80 14,330.62 5,544.11
第二十八年 11,074.05 9,198.16 14,520.53 5,751.68
第二十九年 11,295.45 9,382.13 14,714.21 5,963.37
第三十年 11,521.35 9,569.77 15,135.18 5,955.94
合计 245,437.94 204,486.61 330,241.79 119,682.76

2．当项目成本上升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门诊收入 住院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运营期

第三年 5,370.00 4,604.66 8,486.01 1,488.65
第四年 6,025.14 5,166.43 9,061.61 2,129.96
第五年 6,760.21 5,796.73 9,707.43 2,849.51
第六年 7,584.90 6,503.93 10,598.32 3,490.51
第七年 8,118.25 6,743.04 10,963.71 3,897.58
第八年 8,280.50 6,877.90 11,104.24 4,054.16
第九年 8,446.00 7,015.45 11,422.21 4,039.24
第十年 8,615.00 7,155.76 11,568.51 4,202.25

第十一年 8,787.25 7,298.87 11,679.91 4,406.21
第十二年 8,963.00 7,444.85 12,015.47 4,392.38
第十三年 9,142.25 7,593.74 12,170.68 4,565.31
第十四年 9,325.00 7,745.62 12,328.95 4,741.67
第十五年 9,511.50 7,900.52 12,682.97 4,729.05
第十六年 9,701.75 8,058.54 12,847.70 4,912.59
第十七年 9,895.75 8,219.71 13,015.68 5,099.78
第十八年 10,093.75 8,384.11 13,389.27 5,088.59
第十九年 10,295.75 8,551.80 13,564.13 5,2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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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门诊收入 住院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第二十年 10,501.75 8,722.84 13,742.48 5,482.11
第二十一年 10,711.75 8,897.29 14,136.58 5,472.46
第二十二年 10,926.00 9,075.24 14,322.10 5,679.14
第二十三年 11,144.50 9,256.74 14,511.30 5,889.94
第二十四年 11,367.50 9,441.88 14,927.22 5,882.16
第二十五年 11,594.75 9,630.71 15,124.02 6,101.44
第二十六年 11,826.75 9,823.32 15,324.87 6,325.20
第二十七年 12,063.25 10,019.78 15,763.68 6,319.35
第二十八年 12,304.50 10,220.18 15,972.58 6,552.10
第二十九年 12,550.50 10,424.59 16,185.63 6,789.46
第三十年 12,801.50 10,633.08 16,648.70 6,785.88
合计 272,708.75 227,207.31 363,265.96 136,650.10

3．当项目收入下降 10%，且项目成本上升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门诊收入 住院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运营期

第三年 4,833.00 4,144.19 8,486.01 491.18
第四年 5,422.63 4,649.79 9,061.61 1,010.81
第五年 6,084.19 5,217.06 9,707.43 1,593.82
第六年 6,826.41 5,853.54 10,598.32 2,081.63
第七年 7,306.43 6,068.74 10,963.71 2,411.46
第八年 7,452.45 6,190.11 11,104.24 2,538.32
第九年 7,601.40 6,313.91 11,422.21 2,493.10
第十年 7,753.50 6,440.18 11,568.51 2,625.17

第十一年 7,908.53 6,568.98 11,679.91 2,797.60
第十二年 8,066.70 6,700.37 12,015.47 2,751.60
第十三年 8,228.03 6,834.37 12,170.68 2,891.72
第十四年 8,392.50 6,971.06 12,328.95 3,034.61
第十五年 8,560.35 7,110.47 12,682.97 2,987.85
第十六年 8,731.58 7,252.69 12,847.70 3,136.57
第十七年 8,906.18 7,397.74 13,015.68 3,288.24
第十八年 9,084.38 7,545.70 13,389.27 3,240.81
第十九年 9,266.18 7,696.62 13,564.13 3,398.67
第二十年 9,451.58 7,850.56 13,742.48 3,559.66

第二十一年 9,640.58 8,007.56 14,136.58 3,511.56
第二十二年 9,833.40 8,167.72 14,322.10 3,679.02
第二十三年 10,030.05 8,331.07 14,511.30 3,849.82
第二十四年 10,230.75 8,497.69 14,927.22 3,801.22
第二十五年 10,435.28 8,667.64 15,124.02 3,978.90
第二十六年 10,644.08 8,840.99 15,324.87 4,1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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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门诊收入 住院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第二十七年 10,856.93 9,017.80 15,763.68 4,111.05
第二十八年 11,074.05 9,198.16 15,972.58 4,299.63
第二十九年 11,295.45 9,382.13 16,185.63 4,491.95
第三十年 11,521.35 9,569.77 16,648.70 4,442.42
合计 245,437.94 204,486.61 363,265.96 86,658.59

（四）现金流覆盖还本付息的测算

项目拟融资金额 36,000.00万元，一期已申请发行 9,700.00万元，发行利率 2.42%，

发行年限 30年；二期已申请发行 9,800.00万元，发行利率 2.09%，发行年限 30年；

本次调整专项债券 450.00万元，2022年发行，发行利率 3.25%，发行年限 15年。假

设剩余融资成本 4.50%的情况下，预计发行人募投项目下门诊收入、住院收入等收入

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实现。同时，考虑到未来存在多种不确定性，本着保守性

原则，对项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足本息偿付的

可靠性指标。因此在假设剩余融资成本 4.50%的情况下，预测了四种模式下，项目实

现的现金流净流入情况。

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收入

100%成本

100%

收入

90%，成本

100%

收入

100%，成

本 110%

收入 90%，

成本 110%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1,176.44 1,176.44

第 2 年 1,176.44 1,176.44

第 3 年 1,176.44 1,176.44 2,260.11 1,262.64 1,488.65 491.18

第 4 年 1,176.44 1,176.44 2,953.74 1,834.59 2,129.96 1,010.81

第 5 年 1,176.44 1,176.44 3,732.00 2,476.31 2,849.51 1,593.82

第 6 年 1,176.44 1,176.44 4,453.99 3,045.11 3,490.51 2,081.63

第 7 年 1,176.44 1,176.44 4,894.28 3,408.16 3,897.58 2,411.46

第 8 年 1,176.44 1,176.44 5,063.64 3,547.80 4,054.16 2,538.32

第 9 年 1,176.44 1,176.44 5,077.62 3,531.48 4,039.24 2,493.10

第 10 年 1,176.44 1,176.44 5,253.93 3,676.85 4,202.25 2,625.17

第 11 年 1,176.44 1,176.44 5,468.02 3,859.41 4,406.21 2,797.60

第 12 年 450.00 1,176.44 1,626.44 5,484.70 3,843.92 4,392.38 2,751.60

第 13 年 1,161.81 1,161.81 5,671.74 3,998.15 4,565.31 2,891.72

第 14 年 1,161.81 1,161.81 5,862.48 4,155.42 4,741.67 3,034.61

第 15 年 1,161.81 1,161.81 5,882.05 4,140.85 4,729.05 2,987.85

第 16 年 1,161.81 1,161.81 6,080.56 4,304.54 4,912.59 3,136.57

第 17 年 1,161.81 1,161.81 6,283.02 4,471.48 5,099.78 3,288.24

第 18 年 1,161.81 1,161.81 6,305.80 4,458.02 5,088.59 3,240.81

第 19 年 1,161.81 1,161.81 6,516.52 4,631.77 5,283.42 3,398.67

第 20 年 1,161.81 1,161.81 6,731.43 4,808.98 5,482.11 3,559.66

第 21 年 1,161.81 1,161.81 6,757.60 4,796.70 5,472.46 3,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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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收入

100%成本

100%

收入

90%，成本

100%

收入

100%，成

本 110%

收入 90%，

成本 110%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 22 年 1,161.81 1,161.81 6,981.15 4,981.03 5,679.14 3,679.02

第 23 年 1,161.81 1,161.81 7,209.15 5,169.03 5,889.94 3,849.82

第 24 年 1,161.81 1,161.81 7,239.18 5,158.24 5,882.16 3,801.22

第 25 年 1,161.81 1,161.81 7,476.35 5,353.81 6,101.44 3,978.90

第 26 年 1,161.81 1,161.81 7,718.37 5,553.37 6,325.20 4,160.20

第 27 年 1,161.81 1,161.81 7,752.41 5,544.11 6,319.35 4,111.05

第 28 年 1,161.81 1,161.81 8,004.15 5,751.68 6,552.10 4,299.63

第 29 年 1,161.81 1,161.81 8,260.88 5,963.37 6,789.46 4,491.95

第 30 年 35,550.00 1,161.81 36,711.81 8,299.40 5,955.94 6,785.88 4,442.42

合计 36,000.00 35,029.86 71,029.86 169,674.27 119,682.76 136,650.10 86,658.59

项目收益覆盖本息倍数 2.39 1.68 1.92 1.22

在发行人募投项目下门诊收入、住院收入等收入的 100%、90%、项目成本 100%、

110%的情况下，可实现现金流完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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